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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室(隊)財管人員清查已逾年

限且失去原有使用效能之財產，

填寫財報廢單送秘書室 

函報財政局同意報廢後辦理除

帳手續，並簽報後續處理方式 

桌上型電腦、印

表機等採捐贈公

益團體方式 

車輛、機具、筆記

型電腦等具回收變

賣價值者，以惜物

網公開拍賣 

大型家具等無回

收價值者銷毀、

廢棄 

經 2次拍賣均無人

出價競標者，洽回

收商清運收購 

變賣所得款收入解繳市庫，

並將繳款書影本函送財政局 


